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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本 商 会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3301065865286539，法定代表人：
章文华，业务范围:协调在西湖区青
田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为
会员提供服务、提高会员知名度等，
注册资金：叁万元整)经理事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对外无债权债务。联系
人：郑枭 18258236448

特此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青田商会

注销公告

张帅帅遗失警官证一本，编号：公现
役字第1428102号，声明作废。

赵志亮遗失警官证一本，编号：浙边
字第69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姜强忠先生：
你于2004年2月6日向我借款20万元（人

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至今未还。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至八十二条之
规定，我已于2018年3月29日将上述20万元

债权和其他相关权利转让给陈文忠，请你自接
到本通知之日起直接向其偿还上述借款。

特此通知！
通知人 朱玉莲

2018年4月25日

债权转让通知

嘉兴市半小时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职工周威威于2018年2月27日向

本局提出其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经补齐材
料后本局于2018年3月12日受理。因无法与
你单位取得联系，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盐人
社工伤举证[2018]第400号《工伤认定限期举
证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你单位认为周威威受伤一事
不属于工伤，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局提供相关举证材料，在举证期限内不举
证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特此公告
海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4月25日

公 告

蒋 焕 根 （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330106195104270017）已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去世，留下自书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在
其死后将位于杭州市杭大新村 19 幢 40 号
402室的房屋赠送给吴松瑛。现受遗赠人
吴松瑛已向杭州市西湖公证处申请接受遗
赠公证。如对上述遗嘱有异议的利害关系
人可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向杭州市西湖公证处提出异议。联系地
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185 号，联系电话：
0571-85189412、88398360。

杭州市西湖公证处

公证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4月25日

（2017）浙0191民初2457号
浙江圣通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上物

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圣通物流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91
民初245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
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959号

李兵兵：本院受理原告余锋诉你、应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2日9时30分于本
院三楼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958号

李兵兵：本院受理原告余锋诉你、应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2日9时30分于本
院三楼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376号

肖克：本院立案受理的原告绍兴旺群纺织品有限
公司诉被告周结银、肖克、赵清泽、孙士杰、杭州置尚品
孵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10民初1637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追加肖克为（2016）浙0110执6186号案件被执
行人并在99.6万元范围内对被告置尚品孵服装公司拖
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追加孙士杰为被
执行人并在398.4万元范围内对被告杭州置尚品孵公
司拖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375元，由三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272号

朱仲明、黄静静：本院受理原告孙冰洋、赖娟诉被
告朱仲明、黄静静、第三人杭州云房软件服务有限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8272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673号

王昊鹏、汪燕：本院受理原告周伟诉被告王昊
鹏、汪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7673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662号

桐乡市青石海波液压机械厂：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沈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桐乡市青石海波液压机
械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
初20662号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负担通知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2民初1024号

谢廷飞: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新城支行诉被告谢廷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100000元、
期内利息4293.83元、预期利息1185.23元、复利169.82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30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四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互联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3829号

宁波凯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李小虎：本院受理
（2018）浙 0212 民初 3829 号原告宁波八益集团有限
公司与被告宁波凯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李小虎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转普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答辩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限届满后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庚泳泓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李蓓军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2018年7月24日9时45分在本院
巡回审判点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2039号

杭州铃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
浙 0212 民初 2039 号原告浙江天时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铃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出
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财产保全
告知书、保全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

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张宝琴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象伟、孙建华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8年7月16日9时00
分在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鄞州法院家事少
年审判庭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
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4796、05718502082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 4月25日

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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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云石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云石石化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止2018年3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40214第002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40218第001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40721第001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40126第001号

平银杭萧承字20140718第002号

平银杭萧承字20140717第003号

平银杭萧承字20140717第003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50330第001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51231第001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60530第001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41223第001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41225第002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60629第003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50527第002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50113第006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41112第002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41112第001号

本金

-

149,462,181.73

74,000,000.00

25,999,999.98

70,000,000.00

80,000,000.00

0

0

0

399,462,181.71

欠息

678,179.17

220,489.95

1,476,307.65

599,357.42

63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46,812,280.78

11,644,203.51

3,461,332.53

4,667,977.63

5,784,063.76

8,123,753.90

20,144,937.85

7,420,646.12

3,428,622.68

2,204,569.08

117,996,722.03

担保情况

保证人：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浙江云石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杭州山泉湾置业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德清石化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德清石化有限公司、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德清石化有限公司、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抵押人：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抵押人：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抵押人：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德清石化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德清石化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抵押人：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质押人：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保证人：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直方大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义乌市直方大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
市直方大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直方大贸易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直方大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义乌市直方大
贸易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 联系电话：0579-85507889；
直方大贸易 联系电话：13605826454；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直方大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5日

单位：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2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义乌市直方大贸易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 计

原债权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借款人名称

浙江傲莱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2月12日）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60,805,266.96

82,959,723.18

欠息

22,154,456.22

抵押、担保人

博尼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郁安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义乌市好徕针织有限公司、义乌市凯秀针织厂、金国军、龚丽瑾、
石金芝、马祥寅、余建、徐美琴、金秋媚、任成秀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娟意于2018年4月16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陈娟意。杭州坤盛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陈娟意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娟意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娟意
2018年4月25日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7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慈溪市浪咪植绒制品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本金余额（元）

36799030.85

借款合同名称寄编号

综合授信合同名称及编号

平银慈溪综字20130701第015号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平银慈溪贷字20130709第
012号、平银慈溪贷字
20130710第012号、

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平银慈溪额保字20130701第015-1号、平银慈溪额保字
20130701第015-2号、平银慈溪额保字20130701第
015-3号、平银慈溪额保字20130701第015-4号、平银
慈溪额抵字20130701第015号、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宁波帅普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铁龙精轧带钢有限公
司、陈红军、钱孟丽、陈利
红、邹建权

抵押物

慈溪市浪咪植绒制品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慈溪市宗汉
街道潮塘村、江东村、百两村的工业房地产（房权证号：
慈房权证2012字第013165号；土地证号：慈国用（2009）
第181277号、慈国用(2007)第181019号）


